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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5(b) 

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阿富汗、阿塞拜疆、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智利、哥斯

达黎加、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阿拉伯利比亚

民众国,巴基斯坦、巴拿马、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和黑山、

苏丹和乌克兰: 决议草案 

 

  失踪人员 
 
 

 大会，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规定， 

 又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范，特别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日内瓦四

公约 
1
 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

2
 以及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

3
 《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4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4
 《儿童权利

公约》 
5
 和世界人权会议1993年6月25日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6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0-973 号。 

 
2
 同上，第 1125 卷，第 17512 和第 17513 号。 

 
3
 第 217 A（III）号决议。 

 
4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5
 第 44/25 号决议，附件。 

 
6
 A/CONF.157/24（Part I）和 Corr.1，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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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其 2002 年 12 月 18 日第 57/207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 2002 年 4月 25 日

第 2002/60 号决议
7
 和 2004 年 4 月 20 日第 2004/50 号决议，

8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武装冲突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经常因此受到严重违反， 

 认识到应用于失踪人员的ＤＮＡ法医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设在萨拉热窝的

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技术大有助于改进世界其他

冲突地区失踪人员的识别工作， 

 在这方面注意到与国际武装冲突有关的据报失踪人员问题，特别是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的受害者的问题，继续对终止有关冲突的努力产生

不利影响， 

 欢迎 2003 年 2 月 19 日至 21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关于“失踪

问题：采取行动以解决因武装冲突或内部暴力事件而下落不明的人员的问题并协

助他们的家属”的政府和非政府专家国际会议及其为解决失踪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的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9
 

 又欢迎 2003 年 12月 2日至 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十八次红十字会和红新

月会国际会议的与会者们在他们通过的《人道主义行动议程》中作出的承诺，特

别是其中关于“尊重和恢复因武装冲突或其他武装暴力事件而失踪的人员和他们

的家属的尊严”的总目标 1， 

 1. 敦促各国严格遵守和尊重并确保尊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1
 以及，对

缔约国而言，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
2
 所载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2. 呼吁武装冲突当事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人员因武装冲突而失踪，

并查明因此种情况据报失踪人员的下落； 

 3. 重申家属有权知道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据报失踪亲属的命运； 

 4. 又重申武装冲突的每一当事方，一俟情况许可，至迟应在实际敌对行动

终止时，立即搜寻敌对方报称失踪的人员； 

 5. 呼吁武装冲突当事国立即采取步骤，确定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据报失踪人

员的身份和命运； 

__________________ 

 
7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2 年，补编第 3号》（E/2002/23），第二章，A节。 

 
8
 《同上，2004 年，补编第 3 号》（E/2004/23），第二章，A节。 

 
9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二十八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际会议，2003 年 12 月 2 日至 6 日，日

内瓦》（2004 年，日内瓦），决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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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各国密切注意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据报失踪儿童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

搜寻和识别这些儿童； 

 7. 邀请武装冲突当事国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纯粹基于人道主义

考虑，查明失踪人员的命运，并对这个问题采取综合办法，包括作出可能必要的

一切实际安排和协调机制； 

 8. 敦促各国、鼓励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采取必要

措施，处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据报失踪人员问题，并应有关国家请求提供适当援

助； 

 9. 邀请所有有关人权机制和程序酌情在其即将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探讨与

武装冲突有关的据报失踪人员问题； 

 10. 请秘书长提请所有国家政府、联合国有关机构、专门机构、区域政府间

组织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注意本决议； 

 11. 又请秘书长将人权委员会2004年 4月 20日第 2004/50 号决议所要求的

报告转递给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 

 12. 决定第六十一届会议继续处理此事。 

 


